
江苏省婴幼儿家具（婴儿摇篮、童床）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4 年版）

1.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婴幼儿家具（婴

儿摇篮、童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本细则规定了此产品的

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原则、异议处

理及复检。

2.抽样方法

2.1 实体店抽样

在受检企业的成品仓库或者其确认场所，随机抽取有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待销产品，抽样基数应

满足抽样要求。抽样过程均需拍照留证。一经抽样，立即封样，

任何人不得调换。

2.2 电商平台采样

抽样数量为 2 件。

3.检验依据

表 1 婴儿摇篮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1 材料要求 GB 30004-2013

GB 6675.4-2014

GB/T 2912.1-2009

GB/T 3920-2008

GB/T 3922-2013

GB/T 57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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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GB/T 7573-2009

GB/T 18886-2019

GB/T 17592-2011

GB/T 6675.3-2014

GB 18584-2001

2
结构

要求

边缘和突出部

件

GB 30004-2013

GB 30004-2013

孔 GB 30004-2013

小零件 GB 6675.2-2014

绳、线及其他

弹性绳
GB 6675.2-2014

紧固件 GB 30004-2013

脚轮或滚轮 GB 30004-2013

摇摆机构 GB 30004-2013

升降侧板的锁

定机构
GB 30004-2013

折叠锁定机构 GB 30004-2013

底铺面 GB 30004-2013

侧板和端板 GB 30004-2013

稳定性 GB 30004-2013

底铺垫 GB 30004-2013

塑料袋或塑料

薄膜
GB 6675.2-2014

3 标识和使用说明 GB 3000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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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用的童床和折叠小床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1

安全要

求

材料

QB 2453.1-1999

GB 18584-2001

QB 2453.1-1999

2 结构 QB 2453.1-1999

3 床铺面 QB 2453.1-1999

4 旁板和床头 QB 2453.1-1999

5 框架 QB 2453.1-1999

6 稳定性 QB 2453.1-1999

7 包装 QB 2453.1-1999

8 使用说明 QB 2453.1-1999

9 标志 QB 2453.1-1999

10 甲醛释放量 GB 18584-2001

表 3 游戏围栏及类似用途童床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1 安

全

要

求

材料

GB 29281-2012

GB 29281-2012

GB 6675.4-2014

GB/T 2912.1-2009

GB/T 3920-2008

GB/T 7573-2009

GB/T 17592-2011

GB/T 6675.3-2014

GB 18584-2001

2 结

构

孔、开口和

间隙
GB 29281-2012

3
边缘、点、

角
GB 2928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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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4 移动部件 GB 29281-2012

5

围栏和类

似用途童

床填充材

料

GB 29281-2012

6

安

全

要

求

结

构

脚轮或滚

轮
GB 29281-2012

7 连接螺钉 GB 29281-2012

8

由突出物

引起的障

碍

GB 29281-2012

9 床铺面 GB 29281-2012

10 侧板 GB 29281-2012

11 稳定性 GB 29281-2012

12 尺寸 GB 29281-2012

13 小零件 GB 29281-2012

14 包装 GB 6675.2-2014

15
标识和使用说

明

GB 29281-2012

GB/T 5296.5-2006

GB/T 5296.6-2004

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

本适用于本细则。

4.判定规则

4.1 依据标准

GB 30004-2013《婴儿摇篮的安全要求》

QB 2453.1-1999《家用的童床和折叠小床 第 1 部分：安全



要求》

GB 29281-2012《游戏围栏及类似用途童床的安全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

要求。

4.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未发现不合

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

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

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

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

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

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

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

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

进行说明。

5.异议处理

5.1 对监督抽查程序有异议的，由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

据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



5.2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据，能

够证明原检验结果准确的，维持原检验结果；不能证明原检验结

果准确，需要进行复检的，由任务下达部门指定复检机构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为本次监督抽查最终结论。

5.3 对样品信息有异议的，任务下达部门核查样品确认情况

和生产企业提交证明材料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


